在用汽车喷烤漆房使用安全综合评价
企业整改情况说明
一、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汽车喷烤漆房生产企业名称
	
	规格/型号
	

	
	
	设备编号
	

	希望安排整改效果确认的日期
	


二、整改完成情况简要说明
1．技术状况

	条款号
	是否完成
	整改完成情况简要说明
	证明材料

	
	
	
	

	
	
	
	

	
	
	
	

	
	
	
	

	
	
	
	

	
	
	
	

	
	
	
	

	
	
	
	

	
	
	
	

	
	
	
	


2．管理状况

	条款号
	是否完成
	整改完成情况简要说明
	证明材料

	
	
	
	

	
	
	
	

	
	
	
	

	
	
	
	

	
	
	
	


填表人：             填写日期：          负责人：        （公章）
填  写  说  明
1．如企业有多台汽车喷烤漆房，请分别填写。

2．单位名称、汽车喷烤漆房生产企业名称、规格/型号和设备编号请按照综合评价意见的相关内容填写。
3．希望安排整改效果确认的日期：企业希望交通产品认证中心安排在用汽车喷烤漆房整改效果确认的日期，交通产品认证中心将统筹安排之后，与企业再进行确认。

4．条款号：按照交通产品认证中心发送的《在用汽车喷烤漆房使用安全综合评价意见》中的不符合项记录中的“需整改条款号”填写。
5．是否完成：如已经完成整改，填写“是”；如未完成整改，填写“否”。

6．证明材料：企业整改完成之后的证明材料名称，包括：照片、制度、生产单位或负责改造单位出示的证明文件、零部件更换清单、合同等资料的原件或复印件，请按照整改条款号编号，并填写完整。

7．如填写不下，企业可复印或到交通产品认证中心网站下载（www.ccpcc.com.cn）电子版本。

8．企业按照以上要求填写完成后，可快递或传真至交通产品认证中心。

联系人：关怡多  吕东旭

联系电话：010-58278197  58278013

传真号码：010-58278020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0号院1号楼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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